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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七题：外判公共服务事宜 

2016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四月二十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刘慧卿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覆： 

 

问题： 

 

  关於外判公共服务的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鉴於当局一直强调外判公共服务以成本效益为本，但当局回覆本人

於本年三月二日的书面质询时表示，没有备存各政府部门因外判清洁和保

安服务而节省的公共开支的资料，当局在没有备存该等资料的情况下，如

何判断外判公共服务是否具成本效益的做法； 

 

（二）过去三年，公务员与职务相若的非公务员合约员工及外判员工的工

资中位数如何比较（按职务列出分项资料）；及 

 

（三）鉴於有评论认为，公共服务承办商为压低成本以期取得服务合约，

一般不会给予外判工人水平较法定最低工资率优厚的工资，而政府作为大

量基层工人的最终雇主，间接压低他们的工资，加剧在职贫穷问题，当局

会否考虑改变以「价低者得」原则批出外判公共服务合约的做法，以提高

基层工人的生活水平？ 

 

答覆： 

 

主席： 

 

（一）外判是政府部门用以提供公共服务的其中一种方式，个别部门会因

应运作需要，决定是否把服务外判。政府部门把服务外判的原因各有不

同，不一定以节省公帑为目的，例如： 

 

（i）当部门并没有提供该项服务所需的专门知识及技术，即使费用相对

为高，亦必须从外间寻求协助； 

 

（ii）当有关的服务需求不稳定，部门透过外判服务予具备规模效应的服

务提供者，可以更灵活和及时地满足需求；或 



 

（iii）当部门相信市场上具备更有效的方法提供某些服务，故此透过外

判吸纳市场创意及支援，以令自身可以更专注於其核心服务。 

 

  若政府部门决定以外判方式提供公共服务，须为所有竞投者提供公平

竞争环境，透过明确、公开和公平竞争的程序，以取得物有所值的服务。 

 

（二）就以雇用非技术工人为主的政府服务合约，根据四个主要采购部门

（即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环署）、政府产业署、房屋署及康乐及文化事务

署）提供的资料，在过去三年，并没有公务员职系的职务范围与非公务员

合约员工或外判员工的职务范围相若。以有涉及清洁职务的食环署二级工

人为例，其公开招聘告示表明其职务范围除了公众洁净工作之外，亦包括

进行防治虫鼠、或移走／处理尸体，於坟场／火葬场履行职务（例如运送

棺木、处理经火化的人类遗骸、在坟场协助检拾骨殖或相关工作）等工作，

因此不能与其他单纯负责清洁服务的非公务员合约员工或外判员工职位

直接比较。 

 

（三）政府并非单以「价低者得」的原则评审所有外判服务合约的投标书。

如所采购的服务涉及雇用大量非技术工人，部门可考虑采用评分制度，从

技术及价格两方面评审有关服务合约的投标书，并考虑把投标者所建议非

技术工人的工资纳入技术评审的准则内。投标书必须符合所有必要的要

求，并就价格和技术两方面评分的总和得到最高分，才获批予合约。 

 

  政府服务承办商所聘请的非技术工人所获得的工资是按市场机制而

厘定，并且受《最低工资条例》（第 608 章）保障，在这方面与政府以外

的机构聘请的非技术工人无异。 

 

 

完 


